 










三民文〔2022〕27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李立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
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174号提案的答复

张晓娟、赵双良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失独老人如何养老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据“七普”数据显示，三门峡市常住人口203.49万人，其中60岁以上老人40.26万人，占全市总人口的19.8%。随着我市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，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，农村留守老人不断增多，据统计，全市农村留守老人达到1.3万余人，农村留守老人生活、就医、照料等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。为了解决农村留守老人问题，各级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，民政部、公安部等9部门联合下发了《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》民发[2017]193号文件，省民政厅、市民政局转发了民政部通知，对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，各级民政部门开展了农村留守老年人调查摸底、建立台账、推动农村幸福院建设、健全“一对一”结对帮扶机制等工作，探索开展了农村幸福院集中就餐、结对帮扶、定期探访等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留守老年人的生活问题。
1、 提高高龄津贴标准，扩大高龄农村老人的受益人员范围
我市在大部分地市还没有发放高龄补贴的情况下，率先行动，于2017年制订了《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》，要求对我市80岁以上老人落实高龄补贴政策，具体标准是80—8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50元，90—9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，100周岁以上高龄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200元，从2017年执行。2018年，市民政局对此项工作进行重点督导，截止2018年年底，全市大部分各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积极筹措资金，按上述标准将高龄津贴列入预算。今年以来，我市市委、政府主要领导对高龄津贴工作高度重视，市政府将高龄津贴列入民生实事，并将100岁以上老人补贴标准每人每月发放200元高龄补贴提高至每人每月发放300元。目前，8个县（市、区）已经按省定新标准发放了高龄津贴。
2、 加强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，解决部分农村失独老人生活问题
切实加强农村敬老院建设，建成敬老院69家，床位4309张；支持敬老院开展社会化收养服务。依托村“两委”，促进农村幸福院建设，目前全市建成农村幸福院170家，床位1165张。向具有示范作用的农村幸福院发放以奖代补资金6万元。经过积极探索，总结了多种适合实际的农村幸福院模式。一是集中居住、自主伙食、互助养老的办院模式。该模式适合村集体经济较好，建筑面积大，居住宽敞，能够独立做饭的农村幸福院，例如我市陕县郭家村筹资近百万元，将原有闲置校舍进行修缮，现入住老人86人，每户有独立厨房，并在院内开设大锅灶台供大家共用，电费、服务人员工资等公共支出费用由村集体负担。二是集中供养、统一食宿、适当收费、村集体经济补贴的办院模式。这一模式受到山区居住分散、居住条件较差、经济薄弱的农村老年人欢迎。由于山区老年人居住分散或为留守老人、居住条件差，有到农村幸福院居住的愿望，统一食宿的费用需要适当收费、村集体补助共同支付。三是集中活动、集体娱乐休闲的办院模式。如城郊、乡镇附近的村，老人居住条件较好，没有必要集中居住，采取在文化大院等设施的基础上开展为老服务，活跃老年人文化，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。四是借助拆迁异地安置等有利因素新建农村幸福院模式。例如个别村依据拆迁异地安置的情况，规划设计老年人集中居住安置区，建筑面积大，建设周期较长，惠及老年人数多。通过以点带面、示范引领，加快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工作。能够集中居住的农村幸福院优先安排贫困、留守老人居住，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对运营好的农村幸福院进行资助。
3、 开展多种形式养老助老服务
[bookmark: _GoBack]落实工作责任，明确各包村工作组和村两委加强失独守老人的管理服务要求，健全村两委干部、党员联系帮扶农村失独老人长效机制，全市建立结对帮扶失独老人740人，要求村两委干部、党员广泛动员，认真选择有意愿、负责任的家庭采取灵活的形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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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建关爱农村家庭互助队伍，关心照料失独老人。农村基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老年人娱乐活动的同时，持续开展“孝亲敬老”、“好儿媳、好子女”等评选表彰活动，弘扬正气，对孝敬老人的典型应予以表扬，对不履行孝道的予以批评教育，从而形成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。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农村失独老人纳入农村低保、医疗救助、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保障范围。
下一步，我们将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加大农村幸福院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力度，采取措施鼓励敬老院收住农村失独老人，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，采取三个一部分的工作办法，就是政府补贴一部分、集体拿出一部分，村里能人和慈善机构捐献一部分，解决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和长期运营经费不足问题，为农村失独老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，解决他们生活、就医等方面的问题。
最后，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，并希望您在以后的工作中多给我们提供宝贵意见。

   2022年9月25日

   联系部门及电话：市民政养老服务科  0398-2182029
   联系人：姚 成


　三门峡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9月25日印发
[image: 三民文〔2022〕27号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
	— 1 —

image1.png




